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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稅課稅主體(房屋稅條例第4條)

 所有人、典權人、使用權人
 受託人(信託財產)

 代繳人
→共有房屋
→所有權人或典權人住址不明



房屋稅課稅客體(房屋稅條例第3條)

房屋稅，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，及有關增加
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，為課徵對象。
★無照違章建築房屋亦應課徵房屋稅。

建築物: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，樑柱
或牆壁，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，或雜項工
作物。(建築法 4)



課徵期程

114年房屋稅繳款書
★課稅期間
自113年7月1日起至114年6月30日止

★繳納期間
自114年5月1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



應納房屋稅額
＝ 課稅房屋現值 × 適用稅率

房屋稅計算方式

房屋現值之核計
＝核定單價(元)  ×

房屋面積（㎡）×
(1 - 折舊率 × 折舊經歷年數) ×
地段率



房屋稅課徵構成要素分析

提經不動產評價
委員會評定

每3年重行評定1次

構造別、用途別
總樓層、加項、減項

房屋現值

標準
單價

商業交通情形
供求概況及買賣價格地段率

構造別、折舊率
耐用年數、殘值率折舊率

稅率 自住、公益出租
非自住之住家用
營業、私人醫院、診所、
自由職業事務所用
人民團體等非住家非營業用

提經議會通過

房
屋
稅



新北市房屋
標準單價表



新北市房屋用途類別對照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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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房屋
折舊率表



新北市房屋
地段率表



房屋稅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
修法理由:
為減輕單㇐自住房屋稅稅負、促進房屋有效利用及合理化房
屋稅稅負，並考量現行房屋稅依房屋使用情形，按月計徵，
稽徵作業繁複，應予簡化；又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
織調整，以及為避免房屋所有人藉編釘或增編房屋門牌號碼
，將房屋分割為小坪數，形成租稅漏洞，宜予防杜。

總統113年1月3日公布，自113年7月1日施行，
並自114年5月1日開始繳納



113年房屋稅條例修正重點

自住房屋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應於該屋辦竣戶籍登記

自住房屋現值㇐定金額以下全國單㇐自住稅率由1.2%
調降為1%

各縣市應訂定非自住房屋差別稅率，按全國總歸戶數
課徵

住家用房屋現值10萬元以下免稅增訂僅自然人且
全國3戶限制

改以每年2月末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按年課徵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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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「年」課徵
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

計課方式 按月課徵

原則 : 按年課徵
例外 : 新建、增建或改建房屋，
於當期建造完成者，按月比例
計課，未滿㇐個月者不計，當
期拆除者，亦同。

納稅義務基準日 - 每年2月末日

變更房屋使用情形 30日內

納稅義務人應於開徵40日(即
3/22)以前向當地主管稽徵機
關申報
 稅額減少 : 當期適用；逾期
申報自次期適用

 稅額增加:次期適用



修正前後住家用房屋法定稅率



自住房屋新增設籍及全國單㇐自住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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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住

無出租、營業
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實

際居住使用，並辦竣戶籍
登記

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
全國合計3戶

全國單㇐自住1.2% 1%

無出租、營業
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實

際居住使用，並辦竣戶籍
登記

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
於全國僅持有1戶房屋，且
房屋現值在㇐定金額以下



全國單一自住房屋現值一定金額基準113.7.1施行



如何適用自住稅率?



出租申報所得達租金標準
或繼承取得共有房屋

起造人持有待銷售房屋 非自住-
㇐般持有者

2年以內 超過2年

法定
稅率 1.5%~2.4% 2.0%~3.6% 2.0%~4.8% 2.0%~4.8%

財
政
部
參
考
基
準

戶數 稅率 1年
以內

超過1年
2年以內

超過2年
4年以內

超過4年
5年以內

超過
5年

戶數 稅率

六
都

4戶以內
5-6戶

7戶以上

1.5%
2.0%
2.4%

2.0% 2.4% 3.6% 4.2% 4.8%

2戶以內
3-4戶
5-6戶

7戶以上

3.2%
3.8%
4.2%
4.8%

非
六
都

1戶
2-4戶
5-6戶
7戶以上

2.6%
3.2%
3.8%
4.8%

財政部頒定-差別稅率參考基準



住家用房屋現值10萬元以下免稅

現行本市住家用房屋現值11萬1,000元以下免稅。

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

適用條件 住家用房屋現值
10萬元以下者

新增:
 僅自然人適用
 以全國3戶為限

申報與否 免申報

未達3戶 : 免申報
超過3戶 :
3/22以前申報→自行擇定3戶免
稅。
逾期申報或未申報→稽徵機關
按稅負高低排序，擇定補足3戶
免稅。



4戶以上房屋
如何勾選及申請按自住房屋稅率?

 建議您就無出租、無營業且供
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
住並辦竣戶籍登記之房屋，先
按房屋現值較高者擇定。



「公益出租人」房屋稅
「房屋稅依房屋現值，按下列稅率課徵之:住家用房屋:

㇐、供自住、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或以土地設定地上權
之使用權房屋並供該使用權人自住使用者，為其房屋現
值1.2%。」為房屋稅條例第5條第1項第1款第1目規定。

依財政部113年4月25日台財稅字第11304559770號令
修正後「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
標準」第3點規定，房屋供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，指經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住宅法及其相關規定核
（認）定之公益出租人，於核（認）定之有效期間內，
出租房屋供住家使用。



 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時，按實際使
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。
但非住家用者，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
部面積1/6 。

 空置房屋
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，無使用執照者，依
都市計畫分區使用範圍。



房屋稅節稅1
使用情形變更應主動申請

原供營業用的房屋，營業商號已遷出、註銷；
或原供診所、事務所使用的房屋，改為自住。

買新屋：如使用執照上記載用途為「住家」，
因空置期間按住家用非自住稅率(2%-4.8%)
課徵房屋稅，如符合自住房屋規定，請於
3/22以前申請。

買中古屋：查看原屋主最近㇐期房屋稅繳款
書是否有課徵營業用稅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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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室停車空間可免稅
下列各類建築物地下室停車空間可免徵房屋稅：

1.僅供車位所有權人停車使用而未收取費用。
2.未出租。
3.係由建物所有人按月分擔水電、清潔維護費使

用而無營業情形者。
4.停車空間所有權人為營利事業，且無償專供其

員工停車使用者。

房屋稅節稅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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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遭受損害
房屋焚燬、坍塌、拆除至不堪居住之房屋未重

建完成前，停止課稅
地上房屋有倒塌之虞按工務機關或結構工程工

業技師公會鑑定該等房屋之受損情形，依房屋
稅條例規定減免房屋稅

重大災害毀損：

毀損面積 房屋稅減免
3成以上未及5成者 減半課徵

5成以上，須修復始可使用者 全 免

房屋稅節稅3



符合要件 房屋稅減免

海
砂
屋

經建築結構專門鑑定機關鑑定
(1) 應加勁補強或防蝕處理
(2) 須拆除重建

(1)減半
(2)全免

輻
射
屋

經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偵測確定污染程度
(1)年劑量在 0.1 侖目以上未達 0.5 侖目者
(2)年劑量在0.5侖目以上者

(1)減半
(2)全免

海砂屋、輻射屋
房屋稅節稅4



 合法登記領有工廠登記證之工廠，供直接生產使
用之自有房屋：按營業用減半徵收房屋稅。

 所稱合法登記之工廠，指依照工廠登記規則登記
之工廠。

 所稱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，係指從事生產
所必須之建物、倉庫、冷凍廠及化驗室等房屋；
並不包括辦公廳、守衛室、餐廳等房屋在內。

合法登記工廠
房屋稅節稅5



 都市更新地區之建築物， 可依規定減免房
屋稅：

1. 於更新後房屋稅減半徵收2年。
2. 更新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取得更新後建

築物，於房屋稅減半徵收2年期間內未移轉，
且經直轄市主管機關視地區發展趨勢及財
政狀況同意者，得延⾧其房屋稅減半徵收
期間至喪失所有權止，但以10年為限。

都市更新減免 房屋稅節稅6



經文教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圖書館、
博物館、藝術館、美術館、民俗文物館、
實驗劇場等場所免徵房屋稅。
以已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
法人興辦。

其建築物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。
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古蹟屬於私人或團體
所有者，免徵房屋稅。

 文藝建築及古蹟減免（文化藝術獎助條例26、29條）

$房屋稅節稅簡介$
危老重建條例

為加速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，新北市所轄房
屋經主管機關按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
例」核准重建案件可享稅捐優惠。

經核准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築物，可按該條例
第8條規定就下列稅捐予以減免：
1.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，免徵地價稅…。
2.重建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2年。
3.重建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自然人者，且持有重

建後建築物，於前款房屋稅減半徵收2年期間內未
移轉者，得延⾧其房屋稅減半徵收期間
至喪失所有權止，但以10年為限。

房屋稅節稅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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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稅對象、稅率及納稅義務人

契稅種類 稅率 納稅義務人
買賣 6% 買受人
贈與 6% 受贈人
典權 4% 典權人
交換 2% 交換人
分割 2% 分割人
占有 6% 占有人

不動產以分割或交換移轉所有權，若有價差，
差額部分須按6%買賣或贈與稅率計課

不動產因6種移轉而取得所有權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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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”課徵契稅

 繼承、遺贈取得不動產
 配偶依法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
 不動產設定抵押權
 因合併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，承受消滅公司所
有不動產

 因公司更名，而為其所有房屋辦理更名登記者
 公同共有變分別共有，屬共有型態之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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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額計算

契稅稅額=契價×稅率
契價：
 申報當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所評定的標準價格
 房屋稅課稅現值+免稅現值-不計入現值
 但依法領買或標購公產及向法院標購拍賣之不動產者，
如取得不動產之移轉價格低於評定標準價格者，從其
移轉價格

案例：甲向㇠買A屋，雙方約定實際移轉價格100萬元，
A屋申報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所評定標準價格為40萬元，
甲應繳納契稅金額? 400,000×6%=24,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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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報
期
限

案件類型 申報期限
㇐般移轉 契約成立之日起30日內

法院拍買 法院發給權利移轉證明之日起30日內

產權糾紛
判決-法院判決確定之日起30日內
和解-法院發給和解書之日起30日內
調解-領得法院核備調解書之日起30日內

新建房屋由承受
人取得使用執照

核發使用執照之日起滿30日為申報起算日
=核發使用執照之日起60日內申報

向政府機關標購
或領買公產 政府機關核發產權移證明書之日起30日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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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逾期申報：加徵怠報金
 每逾3日加徵1%，最高以應納稅額為限，但不

得超過新臺幣1萬5千元
 不可抗力致不能申報或繳納免怠報金或滯納金

 逾期繳納每逾3日加徵本稅1%滯納金

 逾期申報之怠報案件，如逾期繳納，則就怠報
金部分不再加徵滯納金

契稅怠報金/滯納金



契稅條例免徵規定
各級政府機關、地方自治機關、公立學校因公使用而取
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

政府經營之郵政事業，供業務使用而取得者
政府因公務需要，以公有不動產交換，或因土地重劃而
交換不動產取得所有權者

非屬契稅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中途變更起造人名義者
建築物建造完成前，興建中之在建工程讓受他人繼續興
建未完工部分，並變更起造人名義者



新市鎮減免規定
新市鎮特定區建築物興建完成後，其買賣契稅之

減免，自核發使用執照當日起算
本市林口、淡水新市鎮特定區
 第1年免徵，第2年減徵80%，第3年減徵

60%，第4年減徵40%，第5年減徵20%，
第6年起不予減徵

買賣移轉契稅減免以1次為限



都市更新減免規定
都市更新地區
依權利變換取得之房屋
 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物，自分
配結果確定之日起，視為原有，不課徵契稅

 更新後第1次移轉，減徵契稅40％
實施者取得權利變換折價抵付之建物，免徵

契稅
本市以協議合建方式辦理產權移轉時可減徵

契稅4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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